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有關政制發展有關政制發展有關政制發展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綠皮書綠皮書綠皮書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書書書書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 分別在 2004及 05年就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交意見

書。政府今年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社聯現

就各項主要的議題作出回應如下：   

 

原則考慮原則考慮原則考慮原則考慮  

 

2.  社聯認為政制發展應附合「公義」、「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及

確保弱勢社群不受歧視：  

 

2.1  香港市民，不論性別、貧富、傷健、種族，均應享有相同的

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權利，這原則完全符合《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以及各項國際人權公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亦明文規定，香港最終應達至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

普選產生。  

 

2.2  平等的政治權利可體現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現代文明社會

價值，亦是促進社會融和的重要支柱。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

在社會及經濟層面處於不利及受到排斥，對政策的影響力微

薄，缺乏參與機會。平等的政治權利是保障基層及弱勢社群

不受進一步歧視的基本原則，為他們提供一個合理機制，透

過選舉代言人在某程度上影響政府施政。現時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並未能體現「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3.  基於以上考慮，以及參考基本法相關條文和有關「循序漸進」及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原則，社聯支持香港以 2012 年為推行全

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  

 

對各方案的回應對各方案的回應對各方案的回應對各方案的回應  

 

4.  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社聯認為：  

 

4.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應設立成員數目達 1600 人或以



上的提名委員會，成員以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為基礎，

另平均地增加四個界別透過選舉產生的席位數目，以及加入

所有經選舉產生的區議員。  

 

4.2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 擴大可以參與提名委員會選舉的

選民基礎，將現時由團體作為投票單位的界別選舉，全部改

為個人票，避免因少部分人成為多個團體的代表，而出現一

人多票的情況。  

 

4.3  提名方式  – 提名門檻不宜過高，亦不須要預定候選人數目

或其他特別的提名規定，以鼓勵更多有志之士參選；因此，

我們不建議增加提名人數，即維持由任何 100 名選舉委員會

委員即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4.4  提名後的選舉方式  – 在只有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獲有效提

名的情況下，仍須繼續進行選舉程序。  

 

5.  有關《立法會普選模式》：  

 

5.1  立法會普選模式  – 社聯認為有關立法會普選模式的設計，

應體現「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我們贊成在 2012

年將所有功能組別的議席改由地區直選產生。  

 

5.2  有關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的問題  

- 對於功能組別，社聯贊成應同時於 2012 年取消所有功能

組別議席，而非分階段取消，因為在決定取消那些議席

時將有很大爭議。  

 

6.  有關《路線圖及時間表》：  

 

6.1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間表，社聯認為

應以 2012 年為達致雙普選的目標，即於 2012 年成立提名委

員會並透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並在同年推行全部立法會議

員由普選產生。  

 

6.2  社聯建議應盡早為實施雙普選制定時間表，避免繼續無休止

地將社會及政府資源放在有關政制發展的爭拗，亦可促使不

同階層、不同政見的政黨、團體或界別更積極地參與推動社



會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共同建立一個公義、仁愛、共融

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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